
[bookmark: _Toc101253357]前  言
“十四五”（2021-2025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雁塔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西安市建设“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的重要时期。为贯彻落实国家、陕西省和西安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统筹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雁塔区区委、区政府组织开展了《雁塔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深刻把握雁塔区生态文明建设现实状况与面临形势的基础上，明确“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奋斗目标、主要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措施，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建设生态雁塔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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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1253359]第一节  “十三五”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十三五”主要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
1、规划目标基本实现
“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止2020年底，雁塔区优良天数243天，较2015年增加19天；PM10平均浓度89μg/m3，与2015年同期相比减少44μg/m3；PM2.5平均浓度46μg/m3，与2015年同期相比减少17μg/m3；皂河雁塔段四个断面监测平均值为：COD18mg/L，氨氮1.722 mg/L，溶解氧7.2 mg/L，总磷0.19 mg/L，已摆脱劣V类水质；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100%，危险废弃物安全处置率及医疗废物处理率达100%。
2、污染减排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十三五”期间完成4个化学需氧量、氨氮减排项目，4个二氧化硫减排项目，5个氮氧化物减排项目，10个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项目；14家高校食堂、42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136家400m2以上的经营性餐饮单位完成油烟治理工作；13户汽车4S店已全部完成有机废气深度治理工作；25座加油站均已完成三次油气回收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减排任务。
二、“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1、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大幅提高
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主任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明晰责任、细化任务，加强督导、狠抓调度，强化考核、倒逼落实，加强宣传、示范引领等方式，雁塔区完成了从生态环境部门为主要牵头单位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其他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转变，生态环境治理大格局日趋完善。
通过大力推进智慧环保建设，提高科技成果对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的支撑作用，为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打下坚实基础。一是实施信息化监管，完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将工业、生活等污染源逐一建档入库。二是推进科学治霾，邀请西安市及陕西省环科院专家团队，长期对雁塔区大气环境进行问诊把脉、精准施策。三是健全监测网络，构建起包含空气子站、河流断面、重点企业于一体的在线监控体系，将人防与技防高效结合。
2、大气环境质量稳定
[bookmark: _Hlk27746443][bookmark: _Hlk28679526]“十三五”期间，雁塔区先后印发了《西安市雁塔区2018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实施方案》、《西安市雁塔区2019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及碳排放强度降低实施方案》、《西安市雁塔区蓝天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案》、《西安市雁塔区2020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及碳排放强度降低实施方案》、《西安市雁塔区“铁腕治霾·保卫蓝天”禁止露天焚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14个工作方案。定期召开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例会、专题会、推进会等会议。深入开展产业调整、工业企业整治、扬尘管控等专项行动。2020年雁塔区优良天数较2015年增加8.48%；PM10平均浓度较2015年同期相比减少33.1%；PM2.5平均浓度较2015年同期相比减少27%。
－－稳步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强化源头管控，严控“两高”行业产能，严格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全面开展工业污染治理，聚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坚持以治“污”为主的原则，实施分类治理。按照市级要求，严防燃煤散烧，完成西安雁东供热有限公司、陕西明德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等“煤改气”任务、燃气锅炉低氮技术改造任务和煤炭削减任务。
－－全面管控面源污染。施工场地全面落实“6个100%”防治措施，辖区具备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条件工地均已完成安装；推广高压冲洗与机扫联合作业模式，道路保洁“以克论净”；全面规范治理露天烧烤污染，排放油烟的饮食业单位全部完成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实现达标排放。
－－扎实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制定了辖区《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和《臭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督促协调各成员单位对全区涉及挥发性有机物产生的流通环节、重点行业企业、工地、餐饮单位、汽车维修企业等进行了排查，其中65家汽车维修企业完成了有机废气治理，全区25座加油站全部完成三次油气回收改造，西安天祥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的55辆油罐车已全部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全区400平方米以上的经营性餐饮企业均完成油烟治理，且均已使用净化型环保炉具和清洁能源；开展煤改洁专项行动，累计煤改洁2198户；开展锅炉低氮改造行动，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273台；开展加油站专项整治行动，16座年销售汽油量大于5000吨的加油站已完成油气回收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并联网，23座加油站完成双层罐或防渗池改造建设；开展挥发性有机物企业专项执法检查，133户汽修企业全部完成喷烤漆房深度治理改造及独立电表安装；开展无组织排放专项执法检查，建成全区建设工地扬尘监测视频监控网络，所有扬尘监测视频监控设备按要求接入区、市网络平台；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检查，申报登记非道路移动机械1533台，发放环保标识1014枚，对24台未申报登记机械进行了处罚；全面完成我区台账内的482户“散乱污”清零整治工作；开展机动车尾气污染整治工作，淘汰国III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辆和“油改气”老旧燃气车辆，查处中重型柴油超限、超载货车，检查各类机动车2678辆，查处超标车34辆，淘汰老旧车辆1974辆。
－－大力提升固定源监管水平。加强辖区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建立管理台账，已完成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名录规定的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重点排污单位涉气企业完成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3、碧水保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
“十三五”期间，雁塔区印发了《西安市雁塔区碧水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案》，定期组织召开推进会和调度推进会，传达中省市会议精神，通报工作进展，有序推进工作，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强化涉水企业监督检查。进一步强化对辖区涉水企业的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污处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等违法排污行为；加强对污水处理厂尤其是鱼化污水处理厂和临时性集装箱污水处理设施的监督检查，确保水质达标排放。
－－开展皂河雁塔段排污口规范设置。严格落实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要求，不定期对皂河雁塔段进行巡查检查，对皂河雁塔段34个排污口进行了规范设置。对水质情况进行采样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并通过在皂河雁塔段加装应急集装箱式污水处理设备40套，解决皂河雁塔段雨水口溢流污水问题，通过国家黑臭水体验收组的实地勘验和审核，达到了长制久清的目标。完成了皂河雁塔段102个雨水污水排口的影像资料采集和信息收集工作，建立了入河排口名录和信息档案。2020年皂河雁塔段四个断面监测平均值为：COD18mg/L，氨氮1.722 mg/L，溶解氧7.2 mg/L，总磷0.19 mg/L，已摆脱劣V类水质。
4、稳步推进净土保卫战
土壤防治工作扎实推进，以贯彻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重点，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抓手，制定《西安市雁塔区净土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案》，积极协调建立重点行业污染地块名录有关工作。对照土壤污染核查清单，对辖区55家土壤污染防治企业进行全面核查，完成40家陕西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采集工作。“十三五”期间，雁塔区未发现因疑似污染地块、污染地块在开发利用不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安全、可控。
5、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改造区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实施的同时，同步完成了改造区域市政道路、集中供热、给排水管网、电网以及绿化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脏、乱、差的城市形象，另一方面，打破了棚户区原有沉寂的空间，激活了城市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实现了城市功能的复合与活力的再生。
6、完善城市功能，倡导绿色生活
[bookmark: _Hlk76483351]提升绿化景观水平、加强绿道建设。以提升绿化景观为突破口，建设街头绿地广场、口袋公园的提升改造工作，完成城区主干道及重要节点的美化和道路街景布置。
通过科学合理规划设计建筑外立面造型和色彩，积极推进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扎实做好植树增绿工程，提升了城市绿化景观，打造“出门见绿、移步见景”的生态城区。
7、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十三五”期间，雁塔区先后开展了年度危废申报登记及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工作，组织进行了实验室危险废物排查和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提升。
8、不断完善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
按照“逐级负责、重心下移，分级办理、网格联动”的原则，狠抓铁腕治霾网格化管理工作落实。专职网格员昼夜定期对原煤散烧、油烟净化设施、工地扬尘污染及汽修企业等重点污染源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建立大气环境监测体系，落实预警巡查、报警排查机制；充分发挥智慧环保网格平台效能，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工作效率。
9、丰富多样开展环境宣传
十三五期间，雁塔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活动。以“爱我秦岭、爱我中华”、“深入治理黑臭水体”、“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等为宣传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积极利用“植树节”、“地球一小时”、“世界环境日”等各类纪念节日，及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参观展板、集体活动等形式，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倡导绿色发展方式和低碳生活理念；在全区中小学组织开展了“爱我秦岭 抒我心声”绿色征文活动，积极宣传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有44个学校参加，报送征文500余篇。
[bookmark: _Toc101253360]第二节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十三五”以来，雁塔区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成效与社会公众的企盼还有较大差距，部分环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大气污染防治依然严峻
1、地理环境导致外来尘影响依旧
地理环境来看，西安地处关中盆地，“簸箕”型的地形，雁塔区是陕西关中渭河冲积平原的腹心地带，导致大气多处于稳定状态，加之东北风为常年主导风向，上风口又是重污染多发区域，外部污染物的输送和本地排放相叠加，易成为大面积污染物的聚集地。
2、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压力大
受气候条件及辖区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虽通过实施铁腕治霾等各项举措，空气质量得到一定改善，但大气治理难度大、任务艰巨的局面仍然存在。在机动车扬尘、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有机废气、工业源废气、施工扬尘等的共同作用下，加重了区内环境空气污染，同时也对雁塔区位于小寨的国控子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雁塔区空气质量管控、扬尘污染防控、重污染天气应对和机动车尾气治理等仍是今后的重点工作。
3、老旧小区改造、施工场地多，扬尘污染严重
随着区内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及部分施工工地建设，导致扬尘和二次颗粒物的增加，加之区内建筑林立，不利于颗粒物的扩散，在道路保洁不能及时跟进的情况下，加重区域内空气污染。
4、VOCs管控难度大
区内VOCs来源主要为涉VOCs排放企业。雁塔区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对区内印刷企业实施了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工程，但对区内其他涉及VOCs排放的企业（例如表面涂装等）挥发性有机废气减排工程尚未实施，且区内推广使用低VOCs含量油墨或涂料主要依靠企业自主完成，进度缓慢。
二、水环境问题依旧存在
截至2020年底，皂河雁塔段四个断面的监测指标除氨氮之外，其余各项指标均可达到III类水体要求，但氨氮仍然超过省考标准。水环境问题依旧存在。
三、城市环境噪声监管能力有待提升
[bookmark: _Toc25022][bookmark: _Toc2542][bookmark: _Toc457484784][bookmark: _Toc23025][bookmark: _Toc9519][bookmark: _Toc12695][bookmark: _Toc703][bookmark: _Toc14703][bookmark: _Toc6566][bookmark: _Toc466886011]由于城市建设不断加快、机动车保有量飞速增长，雁塔区环境噪声监管仍任重而道远。
[bookmark: _Toc101253361]第三节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bookmark: _Toc20611][bookmark: _Toc432766418][bookmark: _Toc457484785][bookmark: _Toc30699][bookmark: _Toc466886012][bookmark: _Toc29717][bookmark: _Toc19311][bookmark: _Toc8446][bookmark: _Toc432774314][bookmark: _Toc12415][bookmark: _Toc1592][bookmark: _Toc432767613][bookmark: _Toc5452][bookmark: _Toc4005]一、面临的机遇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把握好这个历史交汇期，必须有新的发展思维、思路和战略，这样才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乘势而上，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好头、布好局。
[bookmark: _GoBack]－－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建设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为未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线。
－－“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当今世界正逢绿色发展的新时代，陕西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利用好“一带一路”创造的新机会、搭建的新平台，助力 “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和绿色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引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为未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bookmark: _Toc457484786][bookmark: _Toc20502][bookmark: _Toc432766419][bookmark: _Toc29844][bookmark: _Toc405][bookmark: _Toc29539][bookmark: _Toc466886013][bookmark: _Toc432774315][bookmark: _Toc432767614][bookmark: _Toc20036][bookmark: _Toc28653][bookmark: _Toc29707][bookmark: _Toc21863][bookmark: _Toc20224]二、面临的挑战
－－传统产业亟需绿色低碳转型。雁塔区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以量的扩张为主，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科教、军工、人才资源优势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率还维持在低水平，区域环境风险较高。
－－环境治理改善压力大。随着辖区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环境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减排压力明显加大，完成四项污染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存在很大困难，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防治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需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决定生态文明探索成败的关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搞好顶层设计，建立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推进生态文明探索的过程中，解决好跨行政区和跨部门协作、从制度上统筹自然资源配置、在环境管理中加大市场化手段等等都是挑战。
[bookmark: _Toc15598][bookmark: _Toc11434][bookmark: _Toc6962][bookmark: _Toc3756][bookmark: _Toc28597][bookmark: _Toc6940][bookmark: _Toc466886014][bookmark: _Toc101253362][bookmark: _Toc12502][bookmark: _Toc457484787][bookmark: _Toc18533]
第二章  规划方针与目标
[bookmark: _Toc457484788][bookmark: _Toc1808][bookmark: _Toc25290][bookmark: _Toc101253363][bookmark: _Toc466886015][bookmark: _Toc28714][bookmark: _Toc28492][bookmark: _Toc6668][bookmark: _Toc2065][bookmark: _Toc16723][bookmark: _Toc32475]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追赶超越定位，贯通落实“五项要求”“五个扎实”，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围绕“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防风险”，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雁塔新格局。
第二节  规划范围及时限
规划范围：雁塔区行政管辖范围，包括142个社区、45个行政村，户籍人口129.9万人，实有人口194.6万人。
规划时限：“十四五”规划年限为2021年到2025年，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
[bookmark: _Toc18889][bookmark: _Toc101253364][bookmark: _Toc24466][bookmark: _Toc2310][bookmark: _Toc7244][bookmark: _Toc466886016][bookmark: _Toc15937][bookmark: _Toc6577][bookmark: _Toc1264][bookmark: _Toc457484789][bookmark: _Toc3444]第三节  规划原则
[bookmark: _Toc432765764]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落实“三线一单”制度，强化环评源头预防作用，健全排污许可制度，强化绿色发展机制，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
坚持质量核心，强化协同。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强化生态环境统筹保护和协同治理，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相统筹，预防和治理结合，减污和降碳并重，推动生态环境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实现改善环境质量从注重末端治理向更加注重源头预防有效传导。
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坚决打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攻坚战，扎实推进生态生态环境治理各项任务，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坚持和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效做法和经验，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各项制度要求，强化各项制度的协同增效，强化基础能力建设支撑，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形成与治理任务、治理需求相适应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坚持全民行动、共治共享。落实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责任，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激励与约束并举，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汇聚现代化美好雁塔建设的社会合力，实现环境改善成果全民共享，提升人民群众的环境获得感。
为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继续改善，雁塔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指标体系包括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风险防控、应对气候变化指标共4大类，23项指标。
表1雁塔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主要指标
	[bookmark: _Toc23619][bookmark: _Toc5103][bookmark: _Toc30688][bookmark: _Toc466886021][bookmark: _Toc23818][bookmark: _Toc15413][bookmark: _Toc28258][bookmark: _Toc6782][bookmark: _Toc457484792][bookmark: _Toc26656]类别
	序号
	指标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属性

	环境治理指标
	1
	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
	[2]
	[4]
	[6]
	[8]
	[10]
	约束性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68
	69
	70
	72
	74
	约束性

	
	3
	地表水质量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
	73
	73
	73
	73
	73
	约束性

	
	4
	地表水质量劣Ⅴ类水体比例（%）
	0
	0
	0
	0
	0
	约束性

	
	5
	县级以上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比例（%）
	0
	0
	0
	0
	0
	预期性

	
	6
	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100
	预期性

	
	7
	地下水质量V类水比例（%）
	0
	0
	0
	0
	0
	预期性

	
	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城市化污水处理
	城市化污水处理
	城市化污水处理
	城市化污水处理
	城市化污水处理
	预期性

	
	9
	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
	[2]
	[4]
	[6]
	[8]
	[10]
	约束性

	
	10
	挥发性有机物削减率（%）#
	[2]
	[4]
	[6]
	[8]
	[10]
	约束性

	
	11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
	[1]
	[2]
	[4]
	[6]
	[8]
	约束性

	
	12
	氨氮排放量减少（%）#
	[1]
	[2]
	[4]
	[6]
	[8]
	约束性

	
	13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低（%）#
	[0.4]
	[0.8]
	[1.2]
	[1.6]
	[2]
	约束性

	应对气候
变化指标
	14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6]
	[8]
	[10]
	[12]
	[15]
	约束性

	
	15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降低（%）#
	[4]
	[6]
	[8]
	[10]
	[12]
	预期性

	
	16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降低比例（%）#
	15
	17
	18
	19
	20
	预期性

	环境风险
防控指标
	17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无耕地
	无耕地
	无耕地
	无耕地
	无耕地
	预期性

	
	18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90
	92
	93
	94
	95
	预期性

	
	19
	放射源辐射事故年发生率（起/每万枚）#
	低于0.58
	低于0.58
	低于0.58
	低于0.58
	低于0.58
	预期性

	
	20
	县级以上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100
	100
	100
	100
	100
	预期性

	生态保护指标
	21
	森林覆盖率（%）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约束性

	
	22
	生态红线占国土面积比例（%）#
	无生态红线
	无生态红线
	无生态红线
	无生态红线
	无生态红线
	约束性

	
	23
	生态质量指数（新EI）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向好
	预期性


备注：①[]表示五年累计；②#来源于《西安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③以上指标均以省级和市级下达指标为准。

[bookmark: _Toc101253365][bookmark: _Toc4949][bookmark: _Toc21811][bookmark: _Toc16517][bookmark: _Toc1980][bookmark: _Toc30986][bookmark: _Toc457484793][bookmark: _Toc466886022][bookmark: _Toc12764][bookmark: _Toc23102][bookmark: _Toc27465]第三章  推动产业循环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严格落实西安市“三线一单”，有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分区分类精准管制，积极促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突出源头管控，优化布局，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新格局。
[bookmark: _Toc101253366]第一节  严格管控“三线一单”，推进绿色城市建设
[bookmark: _Toc16155][bookmark: _Toc25657][bookmark: _Toc20514][bookmark: _Toc29507][bookmark: _Toc23636][bookmark: _Toc457484795][bookmark: _Toc8357][bookmark: _Toc466886024][bookmark: _Toc5013][bookmark: _Toc10648][bookmark: _Toc432766434][bookmark: _Toc432774330][bookmark: _Toc432767629]一、严格管控“三线一单”
[bookmark: _Toc30127][bookmark: _Toc432767627][bookmark: _Toc12424][bookmark: _Toc432766432][bookmark: _Toc432774328][bookmark: _Toc28596][bookmark: _Toc2697]根据《西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针对雁塔区涉及的5个重点管控单元优化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质量达标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按照差别化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雁塔区将“三线一单”要求贯穿于区域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执法监管等全过程，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二、落实空间发展格局，提升工业用地效率
[bookmark: _Toc432767628][bookmark: _Toc432774329][bookmark: _Toc432766433]强化国土资源集约利用，全面加快资源整合，建立健全“亩产效益”综合评价机制，加快消化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加大闲置土地消化处置力度，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链群完成、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引领西部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bookmark: _Toc23927][bookmark: _Toc19261][bookmark: _Toc4813][bookmark: _Toc21656][bookmark: _Toc5003][bookmark: _Toc16425][bookmark: _Toc466886025][bookmark: _Toc28061][bookmark: _Toc457484797][bookmark: _Toc29242]三、提高城镇用地效率，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原则，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实现村民就地、就近城镇化。贯彻实施总体布局规划，对区域内村庄进行建设策略分类指导，分区、分类引导村庄的整治、改造和建设，依条件成熟情况逐步推进撤并工作，引导城乡空间一体化统筹发展。
表2  “十四五”城市有机更新计划改造项目表
	序号
	改造区块
	改造户数（户）
	改造面积（万m2）
	安置方式
	实施时间

	1
	沙井村
	840
	76
	集中安置
	2023-2025

	2
	徐家庄
	670
	37
	集中安置
	2023-2025

	3
	北山门口村
	1210
	171
	集中安置
	2021-2023

	4
	南山门口村
	506
	22
	集中安置
	2021-2023

	5
	西等驾坡村
	610
	78
	集中安置
	2021-2023

	6
	延南村
	343
	38
	集中安置
	2023-2023

	7
	姚家村
	282
	30.2
	集中安置
	2021-2023

	8
	闵旗寨
	157
	30.4
	集中安置
	2021-2023

	9
	罗家寨
	411
	29.9
	集中安置
	2023-2025

	10
	潘家庄
	480
	56.7
	集中安置
	2023-2025

	11
	沙滹坨村
	739
	71.1
	集中安置
	2021-2023

	12
	吉祥村
	1467
	34.2
	集中安置
	2023-2025

	13
	郝家村
	448
	27.2
	集中安置
	2023-2025

	14
	西八里村
	600
	22.4
	集中安置
	2023-2025

	15
	二府庄村
	328
	48.7
	集中安置
	2021-2023

	16
	东小寨-钟元厂
	1459
	16.8
	集中安置
	2020-2023



四、扎实推进绿色生态发展区建设
1、推进“15 分钟便民休闲圈”建设
加快绿地广场和口袋公园建设，实施标准化管理，力争“十四五”期间建成面积不少于 3 万平方米（150 个）的街头绿地广场（口袋公园），形成级配合理、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街头绿地体系。构建城区绿道系统，围绕西安市“两山、八水、五环、十廊”的绿道体系结构，5 年内建设绿道 20 公里以上，有机串联城市公园绿地、文化遗址、商业圈等空间。高标准推进城市道路绿化建设，加快城市林荫路系统构建。提升道路绿化景观品质，5 年内提升 10 条以上。
2、 提升城市绿色公共空间品质
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地建设水平，建设一批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精品公园绿地，加快城市中心区、老区及品质低下的公园绿地的改造提升，发挥绿地的综合效益。推进省、市级园林式单位、居住区创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扎实开展生态园林系列创建活动，新建一批布局合理、绿量充足、景观优美、特色突出、管理规范的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努力实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20 平方米。
3、优化城市道路绿化建设
优化城市道路绿化建设，大力实施重点道路、重要节点、背街小巷、单位庭院等绿化美化行动，沿街布置花墙，栽植常绿阔叶树种，丰富绿化层次，打造“一路一景”。开展区级、社区级绿道建设，使之有机串联城市公园绿地、文化遗址、商业圈等空间，构建城区绿道系统。
2025年底前，建成城市公园1座；绿地广场、口袋公园5个。新建绿道长度不小于4千米。新增城市绿地面积不少于20万平方米。城区栽植乔木不少于1万株。完成不少于0.48万平方米的屋顶绿化和不少于1200延米的垂直绿化。
4、推进城市立体绿化建设
高标准推进城市立体绿化建设，在城市功能疏解、更新和调整中，将腾退空间优先用于留白增绿。
对辖区内城市广场，重要道路高架桥、立交桥、人行天桥、建筑立面、护栏，及其沿街视线可及范围内的公共设施外部实施绿化美化。推进具备条件的建筑实施屋顶绿化，将全区平面绿化和空间立体绿化相结合，使城市绿化的整体景观多元和协调，营造抬头能见绿的绿色生态环境。
[bookmark: _Toc101253367]第二节  推动产业循环发展，提高能源清洁化水平
一、大力推动技术革新、产业创新
充分发挥辖区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聚集，加快促进航空航天、电力装备、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光电信息、新型铜合金材料、生物药、中成药等重点领域发展，争取在202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6%，建成5个以上省级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或制造业创新中心力争建成1个国家级创新中心。
生物与医药产业以产业园为抓手，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依托慧康集团、西安正大集团等优势企业，带动产业规模化发展，重点发展各类生物工程、新型疫苗科研技术、各类中药饮片、中成药的研发。节能环保产业抓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机遇，坚持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治理并重的清洁生产模式，重点发展大气、水污染防治和节能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加快形成节能和环保装备、材料及技术服务产业链。新材料加强产业自主创新，以雁塔未来产业城西安斯瑞铜合金全球中心为龙头，深耕高端金属材料领域，加强产业链延伸，着力突破现有航空航天、汽车、轨道交通、电子等领域高性能有色金属新材料生产瓶颈，强化创新。新能源以优化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为核心，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提高技术水平，重点发展光伏发电、新型环保电池、风能等。
[bookmark: _Toc7400][bookmark: _Toc5220][bookmark: _Toc3147][bookmark: _Toc432765871][bookmark: _Toc25008][bookmark: _Toc29031][bookmark: _Toc466886037][bookmark: _Toc26538][bookmark: _Toc1315][bookmark: _Toc21942][bookmark: _Toc457484808]二、加快传统行业升级改造
加快对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提升质量，实现雁塔区机械装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传统工业的绿色转型。
加快两业融合。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化，鼓励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延伸产业链，加快从单一产品制造向“产品+服务”转型。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开拓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融资租赁等服务。
[bookmark: _Toc109][bookmark: _Toc584][bookmark: _Toc466886039][bookmark: _Toc432765873][bookmark: _Toc5353][bookmark: _Toc457484810][bookmark: _Toc1545][bookmark: _Toc23331][bookmark: _Toc12374][bookmark: _Toc16548][bookmark: _Toc30753]三、稳步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落后产能退出
[bookmark: _Toc25863][bookmark: _Toc3394][bookmark: _Toc1188][bookmark: _Toc466886041][bookmark: _Toc4796][bookmark: _Toc14989][bookmark: _Toc4337][bookmark: _Toc2713][bookmark: _Toc432765876][bookmark: _Toc11049][bookmark: _Toc457484812][bookmark: _Toc432765877]按照国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雁塔区严格限制并逐步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生产企业以及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落实全市制定的三环内传统高排放企业搬迁或退出工作方案并启动实施。完成辖区内“八大行业”企业摸底工作，并根据辖区内摸排情况，制定方案；制定具体搬迁或退出方案。对能耗超限额标准的企业和高耗水企业实行阶梯电价和水价，督促企业进行节能、节水方面的技术改造。对于无法改造的企业要逐步实行落后产能退出工程。
四、加快优化能源结构
在保持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下，调节石油、煤炭、天然气及非化石能源比例，确保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强度达到省下达指标要求。完成煤炭削减任务，持续推进清洁取暖。鼓励企业资源型清洁生产，鼓励企业通过改善管理、优化工艺等措施，实施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与清洁生产技术相结合，实现增产增效、降耗减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
五、推动绿色出行
1、优化城市公交系统
加快发展公交优先通道，建设中心城区公共交通专用道系统。增加公交运营车辆，加快老旧公交车辆更新，提升清洁燃料公交车所占比例；加速公交站场建设，调整优化公交网路，适当延长中心城区公交中途站间距离，增加城区公交车辆运载能力。
2、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
重视发展安全、舒适的步行交通。提高中心区人行道标准，逐步扩大安装行人信号灯的范围和路口数量；改进交叉口设计，增设安全岛。适当拓宽干道上的人行道，增设地下通道或过街天桥，在道路两侧建绿化休闲带。进一步完善落实健康绿道建设工程，保障步行交通。
完善现有绿色自行车（含电动车）专用道系统，提高自行车道路宽度，设计封闭的道路以提高自行车交通安全性。
3、加强城市停车系统建设
加强中心市区机动车停车场建设与管理，推进停车场规划建设，规范停车场使用，提升停车经营服务水平，维护停车秩序，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十四五”期间，推动5万个以上泊位建设（含改造停车位），建成地下停车场100个。
六、推广绿色建筑与节能化改造
1、推进建筑节能改造
深入开展“建筑节能”活动，坚持统筹安排、节能环保、经济实用、技术可行、保障安全的原则，推进重点节能工程项目建设，2021年起，城镇新建居住建筑执行《西安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61-164-2019）（75%）节能标准，公共建筑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65%）节能标准，新建建筑节能标准设计阶段执行率保持100%。
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推进重点领域和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在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开展办公建筑空调、通风、照明、热水等用能系统的节能改造，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统筹推动既有公共建筑绿色改造。提高用能效率和管理水平。按照国家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降低能源消耗。2021年起，在辖区内开展老旧小区、棚户区综合改造，以及城市市容市貌综合治理中同步开展节能改造。
2、促进绿色建筑发展
加大绿色建筑和绿色基础设施推广力度。2021年起，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新建建筑应按照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等级的设计、建设，并开展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
加快国家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建设，研究出台装配式建筑激励政策，推动装配式建筑产业化模式转型发展。鼓励绿色建材等新型施工材料、工艺和设备，制定推广应用绿色建材政策措施，政府投资工程、公共建筑率先采用绿色建材。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再生利用的研究与应用工作，完善绿色建材信息系统，组织申报绿色建材产品。
3、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推动建筑工业化和推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积极支持绿色建材产业发展，组织开展绿色建材产业化示范，加快发展防火隔热性能好的建筑保温体系和材料，积极发展加气混凝土制品、多功能复合一体化墙体材料、一体化屋面、低辐射镀膜玻璃、断桥隔热门窗、遮阳系统等建材。鼓励引导企业综合利用建筑废弃物。
[bookmark: _Toc101253368]第三节  建设绿色低碳城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落实中央、省、市上关于碳达峰目标任务要求，制定实施本区达峰行动方案，积极落实目标任务要求，探索实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加快达峰进程，积极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创建低碳园区、低碳社区、低碳校园。倡导绿色出行，实行公共交通优先战略，鼓励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绿色建筑”、低能耗建筑和绿色施工，加快对现有建筑节能改造。
一、建设绿色低碳城区
1、开展低碳排放区示范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区内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组织开展低碳示范园区创建，建设一批低碳园区和工厂，支持工业区结合实施达峰行动，开展区域二氧化碳减排专项评估，推动实施绿色化低碳化改造。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低碳发展，着力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低碳产业链，促进低碳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研发和推广绿色节能、低碳运营和循环发展新技术，强化节能环保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推动雁塔未来产业城循环化改造，完善园区资源能源利用管理体系，制定园区能源高效利用标准、水循环利用标准、土地效益标准，调控企业内部节能和能源回收利用、企业间能源梯级利用，探索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严控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项目用地审批。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示范试点经验，加快形成符合雁塔区自身特点的“零碳”发展模式。
2、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建筑
进一步提高建筑领域低碳建筑，结合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和城乡公共设施建设，鼓励发展节能门窗、绿色节能建材，开展“近零碳建筑”、“装配式建筑”等绿色低碳建筑建设工程。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以外墙、屋顶、窗户节能改造为重点，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供热计量改造工作。探索乡村节能建筑建设。
3、构建绿色交通体系
以创建国家第二批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城市为契机，创新城市配送机制体制，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配合市级部门制定出台绿色物流转运中心建设方案，配合全市推进新筑铁路物流中心建设，绕城高速以内货运、物流、配送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
加快车辆结构升级，全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车、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同步配套建设充电桩（站）的建设。完成营运柴油载货车、老旧燃气车淘汰任务，禁止不达标非道路移动工程机械使用。推进柴油车深度治理。城市公共出行机动化分担率不低于60%。
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加强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建立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点，鼓励租赁公共自行车。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通过鼓励绿色出行、增加使用成本等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
[bookmark: _Toc15842][bookmark: _Toc17283][bookmark: _Toc31708][bookmark: _Toc85638714]二、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加大绿色低碳生活宣传力度
培养消费者建立文明、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习惯，在辖区范围内开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等活动，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推动低碳节能环保宣传活动入小区、进门店、访企业、到学校，动员辖区民众广泛深入参与，营造低碳生活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网络等宣传媒体，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宣传低碳生活的相关知识、做法，提高居民节能意识、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呼吁居民成为低碳节能生活的参与者、践行者、推动者。
2、引导绿色低碳消费
推动绿色低碳消费模式。鼓励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使用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无污染低碳型产品；消引导居民改变落后的消费方式，树立正确低碳消费观念，夯实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鼓励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使用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无污染低碳型产品，过程中注意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避免发生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消费行为和活动。注重消费品的简朴、使用，杜绝铺张浪费。社区推广废品和垃圾分类回收和循环使用，使资源节约利用和回收再利用行为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
3、推动绿色低碳出行
鼓励居民出行充分利用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考虑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衔接与协调。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步行、骑自行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缓解道路交通压力，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形成自行车、机动车和行人和谐发展。
鼓励选用环保、节能、小排量的经济型轿车，逐步控制城市中心区交通流量，鼓励郊区居民使用公共交通进出城区，提高出行效率，减少汽车尾气污染。

[bookmark: _Toc101253369]
第四章  加强协同控制，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bookmark: _Toc82185351]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以PM2.5和O3协同控制为主线，加快补齐臭氧治理短板，切实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bookmark: _Toc101253370]第一节  协同控制细颗粒物和臭氧
强化目标指标管控。根据省级和市级要求，以实现2035年“美丽西安”为目标，科学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阶段性计划，到2025年，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浓度不反弹，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浓度明显下降。
持续推进VOCs、臭氧与PM2.5的协同控制。强化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开展从源头治理到环境控制的全过程管控，大力控制NOx和VOCs排放。统筹考虑PM2.5和臭氧污染区域传输规律和季节性特征，精准管控臭氧污染，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治理，强化分区分时分类差异化精细化协同管控。
[bookmark: _Toc101253371]第二节  开展多污染物协同减排
深化区内工业企业VOCs治理。严控新建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严把环评关口。扎实做好现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的治理，突出重点行业，全力减少存量。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排放水平，逐步实施现有项目低VOCs含量涂料、油墨、胶粘剂替代，引导鼓励工业企业使用低VOCs含量涂料、油墨、胶粘剂等产品，有序推进先进的有机废气处理工艺的实施，为工业园后续产业引入提供大气环境容量。充分发挥好网格员监督作用，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配备专业监测装备，加强数据分析运用，依托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果，同时引导企业建立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体系，完善具体操作规程，把工作责任精确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配齐喷淋洒水设备，增加工作频次，着力降温、增湿，最大限度抑制臭氧生成。
实施氮氧化物和VOCs 总量控制，将印刷、喷涂等行业作为重点监管企业，实施全流程、全链条、全环节管控。实行臭氧季节性控制，制定臭氧污染季节重点VOCs企业减排措施。鼓励重点VOCs企业在夏秋季（5-10月份）避免或者减少涉VOCs排放量，在臭氧易发时段（12∶00-17∶00）采取错峰方式减排。
积极开展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管控。加强对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管理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鼓励使用企业对ODS替代品和替代技术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加强恶臭、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防控，提升臭气异味治理水平。
[bookmark: _Toc101253372]第三节  推进大气污染专项治理
积极开展工业污染治理。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巩固燃煤锅炉拆改成效、燃气锅炉低氮改造成果，建立动态工作台账，落实《陕西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试试方案》要求，清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工业炉窑，积极开展雁塔区内建材等行业污染治理省级改造，加大无组织排放治理力度，严格控制工业炉窑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环节无组织排放。推动重点行业有序开展超低排放改造。着力发展清洁生产，依法推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改造。
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控。持续推进清洁柴油车（机）行动，鼓励将老旧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替换为清洁能源车辆。严格柴油货车禁限行管理。禁止销售不符合西安市执行阶段性标准的汽、柴油，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和添加剂行为。对不达标的油品追踪溯源，查处劣质油品存储销售集散地和生产加工企业。持续开展油品质量检查专项行动，以物流基地、货运车辆停车场和休息区、油品运输车、施工工地等为重点，开展监督抽测。其中，对辖区内发现的“黑加油站点”流动油罐车，发现一例立即整治一例，并及时报送市成品油整顿办。
严控施工扬尘污染。落实“6个100%”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西安市重点扬尘源认定参考标准及程序（试行）》，公布重点扬尘污染源名录。规范扬尘监管在线管控体系。加强施工工地的环境管理。全面推行绿色施工，积极推动建筑施工企业开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工地创建。规范拆迁用地和建筑工地管理，开展扬尘排污收费措施，促进企业开展治理。将扬尘防治措施列入文明施工检查重点内容，组织定期、不定期专项执法检查，督促、指导施工单位按防治扬尘污染技术规范进行施工。当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或出现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时，建筑工地不得进行土方作业，且需进行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覆网防尘。
控制道路扬尘污染。通过道路晴天定时洒水，提高市区道路机械清扫率，推广高压冲洗与机扫联合作业模式，实施道路保洁“以克论净”，雁塔区主次干道大道5克/平方米•天，鼓励使用中水等进行路面冲洗作业，做到城市道路无明显可见积尘，路面应见本色，减轻道路扬尘污染。全面开展县、乡道路抑制扬尘整治活动。加强渣土执法，强化应急清理，根据实际情况着重加密泥头车运输路线及大型土石方工地等周边市政道路的冲洗频次。同时,加强城市绿化和路面硬化，减少城市裸露路面，减轻二次扬尘。
裸露土地复绿。对需要复绿的施工裸露土地等地点的总数、已完成数、待完成数等进行全面调查。
[bookmark: _Toc101253373]第四节  全面管控面源污染
全面控制VOCs无组织排放。贯彻落实国家《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开展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治理工作。全面加强含VOCs物料存储、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露、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艺过程等五类排放源VOCs管控。
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正常运行。开展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监测；制定无组织排放整治方案并启动实施，严格杜绝生产过程中“跑、冒、滴、漏”现象。
强化餐饮油烟整治。合理优化餐饮场所布局，开展规模以上餐饮业油烟污染整治和小餐饮企业专项整治。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应当配备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并做好定期维护保养，实现达标排放，推动餐饮企业规范化、有序化。全面规范治理露天烧烤污染，三环内涉油烟排放餐饮单位全部进店经营。
落实市级部门制定的绿色生态停车场建设及改造提升方案，减少露天停放车辆因暴晒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2021年起，新建公共停车场、道路运输场站、渣土车辆停放地需达到标准要求。对现有露天停车场实施提升改造，并持续抓好停车场改造工作。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
全区禁止石材、木材露天切割、打磨。
严控露天焚烧和不文明祭扫行为，严防因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
全面清理取缔全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外的废品收购站。依据规划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工作；对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外的废品收购站，发现一处取缔一处，并及时报送情况；将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外废品收购站摸排纳入铁腕治霾网格员职责范围。
[bookmark: _Toc101253374]第五节  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深化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管控。健全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启动、响应和解除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防联控。推进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鼓励引导企业自主升级，整体提升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水平。完善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环保用电工况监控、扬尘在线监控、烟火监控、无人机监控等空气质量监控体系，实现精准管控。
强化企业《重污染天气“一厂一策”应急操作方案》的编制、修编及落实情况。加强预防预报，开展提前应急管控，细化完善应急减排清单，落实各项应急减排措施，提升应急管控能力水平。
[bookmark: _Toc101253375]第六节  加强噪声污染防治
生产和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合理规划和调整生产空间布局，强化居民集中区工业生产项目的新建、改建、扩建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加强工业企业噪声污染防治，降噪整改位于人口密集区噪声污染严重的噪声源。严格执行建筑工程排污申报制度，建成区夜间禁止高噪声施工作业，鼓励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及工艺，单位降噪措施的落实情况、群众环境投诉、违规施工处罚等与文明工地评选、建筑施工企业综合诚信评价等挂钩。
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监管，实行道路网格化管理，按照“闹静分隔、功能分区”理念，进一步优化建成区机动车禁鸣路段的划定。在敏感区域、交通干线及群众投诉强烈的路段，采取路面降噪改造、增设隔声屏障等措施，减小交通噪声污染。
社会生活噪声管制。扩大噪声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范围，建立社会噪声统一管理机制，控制社会噪声传播途径，重点解决广场舞噪声问题，按《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要求，具体划定不同区域适用的标准种类，同时在醒目位置公示明确标准种类昼间、夜间的具体时间范围，规范广场舞噪音要求，并正确引导提升广场舞参与者的公德意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声环境保护意识，减少居民区房屋装修、家庭娱乐等活动对周边居民的噪声污染。
[bookmark: _Toc101253376]

第五章  深化三水统筹，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西安市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西安实施方案》（市字〔2020〕7号）、《全域治水碧水兴城西安市河湖水系保护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市办字〔2020〕19号）和《西安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市政办发〔2016〕64号），按照《西安市碧水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案》（市政办发〔2020〕27号）要求，结合雁塔区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污染减排与生态扩容两手发力，统筹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提升河流生态质量。
[bookmark: _Toc101253377]第一节  巩固提升城市水环境
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巩固消除黑臭水体工作成效，密切关注已治水体后续水质恢复情况，建立预警、管护、提升三维一体的长效管理体系，对已基本完成整治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加强保护，定期开展“回头看”，实现黑臭水体长制久清，严防已治河段返黑返臭。持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排查，城市建成区如发现新增黑臭水体，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整治。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完成雁塔区河流断面市级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调试，加强维护管理，确保运行正常。
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持续推动皂河专项整治计划实施方案，加快推进皂河雁塔段水系保护治理工作。紧盯问题断面，督促各责任单位对没有达到水质目标要求的水体，制定实施“一断一策”水体达标方案，不断提升河湖水质，确保皂河雁塔段2025年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IV类要求。
[bookmark: _Toc101253378]第二节  深入推进水污染治理
深化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制定排污口排查整治方案。完善入河排污口清单。组织开展重点入河排污口监测与溯源分析，完成入河排污口整治。持续开展全区入河排污口调查工作，完善入河排污口管理台账，逐步建立入河排污口规范化监管机制。按照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的统一部署，重点开展皂河的排污口排查工作。在监测溯源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
完善市政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全面开展污水管网的摸底普查工作，加快推进城中村等排水管网建设任务，强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完成雨污管网建设总工程量的70%。“十四五”期末完成全区雨污管道混接错接点的分流改造，做到发现一处、改造一处；修订零直排小区创建活动方案，加快污水零直排小区创建活动；加强城市排水设施运行管理，确保城市排水设施完好并正常运行。杜绝非雨天污水直排入河。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应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城镇新区建设应实行雨污分流，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进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到2025年，基本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提升水污染防治水平。完善城镇排污基础设施，提高污水集中收集效能。针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问题，制定实施“一厂一策”系统化治理方案。加强对污水处理厂尤其是鱼化污水处理厂的监督检查，确保水质达标排放。加快齐王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积极实施辖区雨污水调配工程。推进鱼化污水处理厂、西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水质提标改造工程建设，确保出水水质达到《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8）要求。到2025年底，全区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100%。优先选用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加快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置设施建设，2025年底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5%以上。
深化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落实皂河雁塔段、沣惠渠二干渠雁塔段“一河一策”方案，综合采取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以及活水循环等措施。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全程参与整治方案制定、工程实施、监测机构选择等工作，协助政府完成水体整治效果的评估工作；同时，为避免水体整治出现周期性反复即或治理后的水体又恢复到黑臭状况的出现，应建立长效机制，保障治理效果的持续性。
[bookmark: _Toc101253379]第三节  深化工业集聚区管理
督促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规范运行，确保自动在线监控装置有效运维与联网。加强工业水循环利用，在工业集聚区铺设再生水利用管网，工业集聚区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30%。
积极推动雁塔区内工业园区规划的实施，优化产业布局，加强重点行业治理，对重点行业强化深度治理和节水回用工程；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坚决取缔重污染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把控企业准入。进一步强化对辖区涉水企业的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污处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等违法排污行为。
推进工业水污染防治。推进工业园全面实现废水分流分治、深度处理工作进度，重点关注含重金属废水的预处理及达标排放情况。加强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强化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及时评估现有污水厂的纳污能力，应同步规划、建设污水集中处理污染治理设施。
[bookmark: _Toc101253380]第四节  提升水资源利用水平
优化水资源配置体系。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雁塔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均达到市级指标要求。加强江河湖库水量调度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采取闸坝联合调度、生态补水等措施，维持河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
调整优化高耗水行业结构和布局。以水定产，鼓励节水型建筑在工业企业中水回用、冷却循环水系统等方面的使用，推广有成效的节水管理制度、节水措施。依法依规，持续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绿色发展。针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其他用水大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对其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许可。2025年底前，完成关闭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保护和涵养地下水资源，使辖区地下水水位逐年回升。节水型企业覆盖率不低于15%，节水型单位覆盖率不低于10%。
提高再生水利用率。推进再生水利用管网的铺设，完善城市再生水利用系统。在工业生产、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中提倡优先使用再生水。加大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的建设，建设“滞、渗、蓄、用、排”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促进再生水、雨水在各个使用方面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到2023年底，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含补充湖池及湿地生态水）达到40%以上，到“十四五”末，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含补充湖池及湿地生态水）达到50%以上，全力配合市上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全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101253381]
第六章  推进系统防治，加强土壤环境保护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控结合，协同推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系统防治，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安全。
[bookmark: _Toc101253382]第一节  深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根据工作需要补充设置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对特征污染物进行监测。
加强西安创联电镀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管；对化工电镀等6大类已关闭的企业及工业企业土地变性进行土壤污染源调查，预防重金属污染。对已收储且尚未出让的重点行业建设用地，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受特殊因素限制尚不具备调查条件的，完成风险筛查分级工作。2025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建设用地中的污染地块分布、污染来源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建立全区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
配合省土壤详查工作组开展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加强与省级部门、市级部门对接，争取实现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共享，提高雁塔区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能力。
[bookmark: _Toc101253383]第二节  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并及时上传至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动态更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并向社会公开。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地块的土壤污染环境调查，确定有污染的，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要求。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评估结果，逐步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合理确定土地用途。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地块，可进入用地程序。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由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划定为管控区域，设立标识，发布公告，开展监测；发现污染扩散的，有关责任主体要及时采取风险管控措施。落实联动监管责任，建立规划、国土、生态环境、工信等部门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实行联动监管。
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以及转让、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管，充分利用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提升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能力。严格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腾退用地的土壤环境监管。
对于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评估结果向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101253384]第三节  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
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督促落实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按年度制定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超标排放造成土壤污染的企业挂牌督办，限期治理，对治理后仍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重点关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必须制定包括应急措施在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严格执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落实相关总量控制指标，加大对涉重金属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业或关闭，并将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布。完成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任务。
加强固体废物监管，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安排开展“清废”行动，巩固“清废”成果。加大对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严防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推进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巩固较大规模农村生活垃圾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成效，防止出现反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以上。推进“垃圾围堰”排查整治。
减少生活污染，完成餐厨垃圾处理试点建设。
[bookmark: _Toc101253385]第四节  有序开展土壤污染治理
配合市级部门开展化工行业等典型污染源周边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信息共享。
加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监管，督促责任人依法依规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工程实施中要防止土壤挖掘、堆存造成二次污染，转运污染土壤前要提前向所在区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工程完工后要开展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估并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_Toc101253386]第五节  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经土壤环境调查确定为污染地块的，落实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并结合地块运作时序，有序开展建设用地污染地块的治理与修复；有针对性地采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措施和实施土壤修复工程，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到2025年，受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面积达到省和市上要求。
[bookmark: _Toc101253387]
第七章  强化风险防控，推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将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推动环境风险防控由应急管理向全过程管理转变。推进固体废物、核与辐射等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加强应急监测预警体系以及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bookmark: _Toc101253388]第一节  强化环境风险应急管理
持续完善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强化企事业单位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建立风险分级分类管控体系，制定相关工作指南，推动重点行业、企业环境风险评估和等级划分，提高企业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建立健全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多层次预案体系，健全生态环境风险动态评价和管理机制。定期开展企事业单位环境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强化政府、企业预案管理，规范落实环境应急演练和培训。
全面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推动环境应急和物资储备库建设，全面提高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和环境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应急处置资源清单，推进先进设备及技术在环境应急事件中的使用，提升环境应急能力。
[bookmark: _Toc101253389]第二节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加快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按照就地就近无害化安全处置的原则，根据区域发展的处置能力需要，科学规划建设危险废物处置设施，鼓励通过第三方治理、环境绩效合同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领域。
加强医疗和工业危险废物管理。完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及在线监测自动控制系统，建立辖区医疗废物产生、收运、处置全过程信息管理中心，完善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度，落实责任到人。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联单转运制度，建立完善的区域性危险废物收集转运网络，建立涉危险废物企业产生、利用、处置权过程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工业危险废物的全方位监管，制定危险废物应急救援预案。
加强社会源危险废物的监管。推进废矿物油等社会生活源危险废物监管，以汽车维修企业生产销售回收企业为重点，构建完善的危险废物回收和资源化利用体系；完善电子垃圾回收垃圾体系建设，远期建立覆盖辖区的电子垃圾收集、回收体系。
完善生活垃圾转运和处理设施。实施环卫设施增量提质行动，优化环卫基地、垃圾转运站、垃圾收集设施、环卫车辆设施的布局。加快推进垃圾中转站和垃圾无害化处置设施的建设，完善城镇生活垃圾转运系统。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外立面改造，强化建筑“第五立面”的规划、设计、建设、改造、管理等，打造“空中美丽雁塔”，搭建智能化环卫平台，形成全区环卫云数据，及时进行人、物的合理配置，实现使用效率最大化。
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升级。加快医疗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区域性危险废物收集转运网络，实施危险废物全方位监管，制定危险废物应急救援预案。布局建设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坚持“1322”分类模式，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制度，有效提升雁塔区生活垃圾分类整体水平。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使用，明显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
加快推进厨余垃圾处置设施。加快城镇地区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逐步构建完善的餐厨垃圾收运、利用全过程控制系统。重点抓好中心区域的餐厨垃圾处理场建设，积极推动餐厨垃圾的分类收运和处理，以规模适度、相对集中为原则，建设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
[bookmark: _Toc101253390]第三节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强化工业固体废物资源资源化利用。持续加强一般性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管理，提高资源化利用率，加强对企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的巡视和环境监测；促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的资源化，扩大污泥联单转运实施范围，综合采用土地利用和热能利用等资源化技术，提高污泥资源化处理率。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使用，明显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
加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规范城镇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严格出土工地管理，确保源头规范；强化运输过程管理，加强运输企业、车辆及驾驶员管理，建立建筑渣土综合服务监管系统，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示范工程。
[bookmark: _Toc101253391]第四节  推进重金属污染减排
持续推进重金属污染减排。严格涉重金属企业环境准入，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严格落实重点重金属污染排放“减量置换”或“等量替换”。持续淘汰电镀等涉重行业的落后产能。以结构调整、升级改造和深度治理为主要手段，持续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bookmark: _Toc101253392]第五节  提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水平
进一步完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加强区内涉辐射建设项目事前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放射性物质使用、运输、贮存等环节安全。进一步完善放射性废物管理，确保放射性废物完全受控、安全处置。推进核与辐射监管体系现代化，全面推进监管、监测与执法能力建设。强化辐射类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及时掌握废旧、闲置放射源情况，确保废旧放射源收贮安全有效。
及时完善国家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管理系统，实施放射源、射线装置使用动态化全过程监控，全面推行核技术利用单位安全标准化建设。
推进放射性污染防治，开展推进核与辐射治理和环境恢复、历史遗留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强化放射性监测与辐射检测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防放射性污染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7915][bookmark: _Toc9092][bookmark: _Toc14334][bookmark: _Toc15551][bookmark: _Toc85638715][bookmark: _Toc30008]完善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加强雁塔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修订及落实，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建立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机制。完善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组织机构体系，强化辐射工作单位防控意识，加强辐射事故应急演练、培训和应急物资储备，加强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管理，确保不发生放射性污染事故。

[bookmark: _Toc101253393]第八章  推进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创新，提高环境管理效能
[bookmark: _Toc19116][bookmark: _Toc101253394][bookmark: _Toc32285][bookmark: _Toc24554][bookmark: _Toc27485][bookmark: _Toc85638716]第一节  精简项目审批流程，优化管控效力
一、进一步深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扩大环评豁免范围，扩大环评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实施范围，实现即来即办，优化环评公众参与，建立重大项目环评审批绿色通道。
二、不断提升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效能
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工作部署，开展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试点工作是新形势下落实环评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旨在统筹“三线一单”、规划环评、项目环评和排污许可工作的联动关系，规划环评在联动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即通过向上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衔接，向下指导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改革，进而促进加强园区的规划监管，达到总体提升环评效能，强化源头管控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环评改革目标。
[bookmark: _Toc16504][bookmark: _Toc85638717][bookmark: _Toc10993][bookmark: _Toc6330][bookmark: _Toc12681][bookmark: _Toc101253395]第二节  改革创新生态环境机制
一、健全生态环境领导责任
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关于生态环保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明确区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责的具体领域，规定党政主要负责人均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明确除了分管环保的各级领导和环保部门负责人外的其他班子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履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具体职责范围。
二、网格化现代环境监管体系
健全完善辖区二级网格-三级网格-专职网格员的管理体系，全区所有污染源以各三级网格为单位纳入网格化污染源台账,录入网格监管平台,实施动态监管，以排污许可制度为着手点，推动建立依法、专业、透明、公开、可问责的现代环境监管体系。
三、健全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依托市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鼓励第三方机构提供信息披露服务，及时将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违法排污、弄虚作假监测数据等强制性披露环境信息共享至基础数据库，全面反映企业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治理情况。
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完善以绿色GDP核算为基础的生态环境目标考核体系。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决策、评估、管理、考核等制度体系及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
五、提升环境执法能力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进“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统筹开展施工噪声等重点领域专项执法行动；坚持执法与普法、检查与帮扶相结合，指导帮助企业提升环境管理水平；积极开展执法培训，全面提升雁塔区生态环境领域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水平，为雁塔区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bookmark: _Toc29724][bookmark: _Toc101253396][bookmark: _Toc23696][bookmark: _Toc85638718][bookmark: _Toc24561][bookmark: _Toc7306][bookmark: _Toc14158]第三节  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能力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意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强化生态环境监测能力，为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一、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全覆盖
深入完善小寨国控子站优化，切实加强支撑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预测能力以及预测准确度；依托市级监测网络体系，探索建立辖区大气光化学监测及颗粒物组分手动监测机制。
完善辖区声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加强区域环境噪声以及道路交通噪声的日常监测，为生态环境部门规范开展噪声污染防治提供依据。
二、统筹污染源监测网络
持续推动污染源监测与排污许可监管联动，辖区内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应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严格执行污染源监测和信息公开制度；疑似土壤污染单位按要求开展土壤和（或）地下水自行监测。
三、加强监测体系质量控制
加强辖区监测站人员编制及技术水平，提高监测装备配置现代化水平，以省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为支撑，强化监测机构人员活动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加强监测数据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确保监测数据结果真实、准确、全面，实现区、市、省级各类监测数据互联互通、集成共享，提高监测资源利用效率。
四、应急监测能力建设
建立健全雁塔区生态环境应急监测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设置专门的部门或人员牵头统筹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完善区-市-省应急监测协同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应急监测技术和装备水平，加强应急监测人员能力，快速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5125][bookmark: _Toc85638719][bookmark: _Toc30485][bookmark: _Toc27524][bookmark: _Toc7881][bookmark: _Toc101253397]第四节  建设智慧环保平台
科学编制污染源排放清单，接入市级“智慧环保”综合指挥监控平台，开展大气污染在线源解析，全时段关注空气质量变化，及时分析研判，实现预测预报、空气质量数据、重点污染源数据、执法监管等信息的互联共享和动态更新，实现全区空气监测子站全覆盖，实现对环境质量及污染源排放情况的靶向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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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十四五”生态文明重大工程
围绕规划重点任务，实施对辖区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具有有重要推进效益、操作性强的重大工程项目。“十四五”期间，计划实施民生工程（5个项目，投资24.66亿元）、道路、基础设施工程（9个项目，66.56亿元）、城中村改造工程（10个项目，744.05亿元）等三大类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约830.6亿元，具体见附件。
[bookmark: _Toc24152][bookmark: _Toc466886058][bookmark: _Toc20157][bookmark: _Toc1885][bookmark: _Toc101253399][bookmark: _Toc7554][bookmark: _Toc29116][bookmark: _Toc13994][bookmark: _Toc2117]
第十章  规划实施保障
[bookmark: _Toc26962][bookmark: _Toc457484834][bookmark: _Toc28725][bookmark: _Toc466886059][bookmark: _Toc30011][bookmark: _Toc17926][bookmark: _Toc27725][bookmark: _Toc1170][bookmark: _Toc101253400]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为保障“十四五”环保规划的有效实施，必须切实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下，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规划要求，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抓好规划的组织实施。
一、严格落实环境目标责任制
各级各部门要把环境保护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作为检验科学发展成效、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将其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体系。在继续强化污染减排考核同时，建立减排目标着眼环境质量，减排任务立足环境质量、减排考核依据环境质量的责任体系和考核机制，对因监管不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严格实施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二、建立健全生态建设和污染减排绩效评价制度
明确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治污的主体地位，将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纳入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内容中，加强评估考核。
各级人民政府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要将规划实施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把规划目标、约束性指标、任务、措施和重点工程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和年度目标。
[bookmark: _Toc101253401][bookmark: _Toc20754]第二节  强化资金保障
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继续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政府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并逐年增加，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建设、农村环境保护、环保试点示范和环保监测能力建设的投入。各街办、各部门、管委会应积极筹措资金，保证规划重点任务顺利实施。强化企业责任意识，企业纳入“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的项目，要按规划目标和进度要求，按时筹集建设资金。
二、多渠道筹措资金
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争取国家、陕西省政策性扶持与财政补助，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投资。培育壮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市场主体。鼓励各类投资进入环境保护市场，引导各类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增加投入。深化环保服务试点工作，积极推进环境治理依效付费机制和环境绩效合同服务。
[bookmark: _Toc32565][bookmark: _Toc101253402]第三节  落实建设项目和规划评估制度
加强规划实施的定期检查和评估，每年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调度检查，公布规划主要任务实施进展情况、环境指标完成情况，根据评估结果及需求变化，适度调整规划目标和任务。在2023年底和2025年度，分别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评估和考核结果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对社会公布，并作为考核区级各部门、各街办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
[bookmark: _Toc29802][bookmark: _Toc101253403]第四节  强化科技保障
依托西安市“智慧环保”综合指挥监控平台，建立完善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监测监控系统，实现预测预报、空气质量数据、重点污染源数据、执法监管等信息的互联共享和动态更新。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对雁塔区生态环境问题及形成机制，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专项研究，为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638][bookmark: _Toc14851][bookmark: _Toc457484838][bookmark: _Toc466886063][bookmark: _Toc30264][bookmark: _Toc19857][bookmark: _Toc31471][bookmark: _Toc15760][bookmark: _Toc22722][bookmark: _Toc26713][bookmark: _Toc22305][bookmark: _Toc101253404]第五节  公众宣传与教育保障
加强面向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大力开展生态环境普法教育和环境警示教育，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全面提升全民环境意识，不断增强公众环境保护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加强环境道德意识教育，倡导节能式生活方式，改变各种不道德环境行为和不合理消费模式。
加大环境宣传教育机构标准化建设，广泛开展绿色学校、绿色企业、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等群众性创建活动，努力形成“人人珍惜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良好氛围。
推进和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建立健全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走环境保护群众路线，建立环保统一战线。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制度，建立举报奖励机制，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公众提供环境污染防治法规培训和咨询，邀请其全程参与重要环保执法行动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公开曝光环境违法典型案件。

[bookmark: _Toc101253405]附件1“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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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部门
	项目建设单位及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周期
	项目地址
	总投资（万元）

	
	
	
	
	
	
	

	一
	民生工程类（5个）
	246629

	1
	小寨路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病房综合楼项目★
	占地面积3649㎡,建筑面积54646㎡，地上13层，地下3层
	19-24
	雁塔西路277号
	38481

	2
	小寨路
	西安市中心血站新业务和培训综合楼
	建筑面积26886㎡，地上建筑面积20465㎡，地下建筑面积6421㎡
	17-21
	朱雀大街407号
	16500

	3
	电子城
	西安铁锋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丰硕佳园（经适房）二期项目
	占地86亩，总建筑面积25万㎡其中商业面积1.5万㎡
	19-22
	子午大道
	40000

	4
	漳浒寨
	市房地产经营二公司丈八路廉租房项目
	占地86.7亩，共8栋楼，总建筑面积24.1万㎡，廉租房3509套
	14-21
	大寨村
	141000

	5
	雁塔区民政局
	雁塔区养老服务发展指导中心
	项目建筑面积为20345㎡，实用面积为17134㎡，内设科技养老、文化养老、健康养老三大板块。
	21
	雁塔区西沣一路南沈新苑底商
	10648

	二
	道路、基础设施（9个）
	665582.74

	6
	区住建局
	城市交通工程项目市政道路建设
	育苗路、新科南路西延伸2条
	21
	育苗路、新科南路西
	990

	7
	区住建局
	城市交通工程项目次支路建设
	北沈纬一街东段、北沈纬二街东段、碧桂园北侧路、大寨北路、化校西侧路5条
	21-22
	北沈纬一街东段、北沈纬二街东段、碧桂园北侧路、大寨北路、化校西侧路
	5562

	8
	区住建局
	朱雀大街火炬传递路线路面黑化美化工程
	对路面、路灯、城市家具及绿化、标线等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21
	朱雀大街
	24000

	9
	区城投公司
	南三环自行车道建设工程
	建设自行车道
	21
	长安路-太白南路
	46226

	10
	区基投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市民服务暨科技文化金融融合中心
	占地108亩，拟总建筑面积29.64万㎡，建设包含科技孵化中心、城市金融服务中心、城市文化中心、城市智慧展示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等
	21-22
	雁环路与子午大道交汇处
	240000

	11
	区城投公司
	雁塔区第二、三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第二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79个，总建筑面积188.38万㎡，改造内容涉及道路翻新、供水改造、供电改造、供暖、绿化、外墙改造、屋面改造等。2.第三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6个，总建筑面积73.94万㎡，改造内容涉及道路翻新、水电气暖改造、屋面改造、外墙改造、绿化改造、安防系统等"
	21
	雁塔区
	168396

	12
	区城投公司
	雁塔区城市综合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主要包括对小寨十字人行天桥综合提升改造；对辖区主要道路两侧沿街建筑物外立面、门头牌匾、夜景照明等提升改造；对辖区重要道路沿线城市家具、市政设施、绿化景观等进行全方位提升改造
	21
	雁塔区
	50238

	13
	小寨
管委会
	雁塔文化新天地提升项目
	项目占地24.84亩，地上为城市绿地，改建为“都市森林公园”，建设部分公益服务设施。地下为商业建筑，面积为3.598万平方米，改造为“大型停车场”，共2层，以平层停车结合机械车位进行改造，改造后停车数量约为980辆，充电桩占比5%以上。
	21
	雁塔西路与长安南路十字西南角
	83500

	14
	水务局
	雁塔齐王污水处理厂项目
	新建一座地下室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为5万m3/d，占地面积约40亩，服务面积14.06km2.
	19-22
	西安市雁塔区皂河东岸与南三环辅道交叉口东侧
	46670.74

	三
	城中村改造（10个）
	7440460

	15
	大雁塔
	陕西成长地产控股集团青龙寺组团（铁一村、铁二村、观音庙村、王家村）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
	占地约882.62亩，总建筑面积约249.51万㎡
	16-22
	西影路
	1100000

	16
	曲江
	陕西东方加德置业有限公司陆、荣两寨安置楼项目★
	占地163亩，总建筑面积55万㎡
	14-23
	荣家寨
	180000

	17
	电子城
	陕西联邦股份有限公司双桥头村改造（万象春天）DK8、DK9建设项目
	占地410亩，总建筑面积130万㎡
	12-21
	电子正街南延伸段
	500000

	18
	电子城
	陕西东方加德置业有限公司北沈家桥村城改DK2、DK4建设项目
	占地184.6亩，建筑面积59.4万㎡，其中商业面积3.96万㎡
	17-21
	北沈村
	140000

	19
	电子城
	陕西国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丁家村、白家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楼项目★
	占地264亩，总建筑面100万㎡，其中商业面积9万㎡
	20-23
	丁家村、白家村
	500000

	20
	杜城
	陕西乾合实业有限公司杜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占地1792亩，总建筑面积510万㎡，商业面积48万㎡
	19-28
	杜城村
	3040000

	21
	杜城
	陕西金地家宜置业有限公司金地城改项目
	占地1214亩，总建筑面积337万㎡，其中商业面积44万㎡
	11-21
	西沣路东、南三环南、子午大道西
	1380000

	22
	漳浒寨
	西尧头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楼项目★
	村占地60亩，安置楼总建筑面积13.69万㎡
	18-22
	西尧头村
	112000

	23
	漳浒寨
	陕西和祥置业有限公司大寨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楼项目★
	占地308亩，总建筑面积122万㎡
	19-23
	大寨村
	260000

	24
	未来产业城
	西安市雁塔区未来产业城管理委员会岳旗寨棚户区改造项目
	安置用地约133.5亩开发用地约159.9亩;安置房总建筑面积37.89万㎡
	20-23
	雁塔区未来产业城
	228460

	25
	住建局
	雨污管网分流和市政排水管道混接错点改造工程
	
	21-25
	
	




